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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三） 

 

致：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（下称“本所”）作为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下称“本次发

行上市”）聘请的法律顾问，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有关事宜，出具补充

法律意见书（下称“本法律意见书”）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、名称、缩略语，除特别说明者外，与其在本

所原法律意见书、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。 

 

本所承诺，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

对本法律意见书涉及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。 

 

本所律师根据《证券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要求，按照律师行业

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

进行了充分核查与验证的基础上，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第一部分 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有关事宜 

 

一、关于盛路投资股东任职情况，该等股东与发行人各中介机构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。 

 

盛路投资成立于 2007 年 2 月 9 日，成立时股东为杨华、李再荣、何永星等

32 名自然人。自设立以来，盛路投资股东之间共进行了 6 次股权转让，目前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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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投资股东为杨华、李再荣、何永星等 27 名自然人。 

 

本所核查了发行人提供的盛路投资股东任职情况说明、员工花名册、相关劳

动合同等材料，同时，杨华、李再荣、何永星等 27 名自然人作出书面确认，该

27 人均在发行人或盛路投资任职，与发行人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、高级管理

人员、经办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。 

 

二、请补充说明关联交易中股东借款的原因，并由保荐人和律师就该等关联

交易是否公平发表核查意见。 

 

根据发行人的说明，并经本所核查，2006 年至 2009 年期间，业务快速发展

导致发行人资金需求增加，为缓解发行人的资金压力，股东杨华、李再荣、何永

星向发行人提供了部分借款，均未计收利息。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，杨华、

李再荣、何永星向发行人提供的借款余额分别为 122 万元、101 万元、97 万元。

由于发行人 IT 信息中心建设及未来项目投资扩产需要资金支持，杨华、李再荣、

何永星决定继续无偿提供上述借款。 

 

本所认为，杨华、李再荣、何永星向发行人提供上述无息借款降低了发行人

资金的使用成本，缓解了发行人的资金压力，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带来一定的积

极影响，对杨华、李再荣、何永星等全体股东也是有利的，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

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不公平情形。 

 

第二部分 第一次反馈意见回复的更新 

 

一、关于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产品结构变化较大是否符合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管理办法》第 37 条第 1 项规定的问题（090724 号反馈意见问题 2） 

 

自 2007 年至 2009 年，发行人产品结构未发生变化。根据立信大华会计师事

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及发行人报表，2007 年、2008 年、2009 年，

基站天线、微波天线、终端天线为公司的主要产品，其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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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比率分别为 70.49%、79.21%、86.42%，逐年增加；营业收入、主营业务收入、

营业利润、净利润逐年连续增长。 

基于上述，本所认为，发行人自 2007 年至 2009 年产品结构未发生变化，不

涉及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》第 37 条第 1 项规定的问题。 

 

二、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社保基金、医疗保障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的缴

纳是否符合国家有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问题（090724 号反馈意见问题 6） 

 

1、发行人报告期内已为员工缴纳了养老、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，但 2007 年、

2008 年存在参保人数不足的情形。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，发行人在册员工人

数为 743 人，参保员工人数为 727 人。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

2009 年 12 月 31 日部分未参保员工进行访谈，在未参保员工中，2名员工为外籍

人士，6 名员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，无法参保；8 名员工因为已在外地参保，不

同意转到发行人所在地，由发行人按照其户籍所在地的缴费比例支付给员工现

金，由其自己在户籍所在地参保。 

 

2、经核查，发行人报告期内没有执行住房公积金政策，但是发行人向员工、

中层及技术骨干人员提供了集体宿舍或套间公寓以供其居住。发行人目前提供给

员工、中层骨干人员使用的宿舍、公寓面积共计16605.1平方米。 

 

经本所律师了解，发行人所在地为佛山市三水区西南镇，住房公积金一般由

企业自愿办理，并未强制要求企业为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。根据发行人的确认，

发行人过往并未被政府主管部门要求为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。 

 

3、发行人曾经参保人数不足、未执行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有

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规定。为避免对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新股东的利益造成损

害，发行人股东杨华、李再荣、何永星于 2009 年 8 月 17 日共同作出承诺，承诺

如今后发行人因上市前社保基金、医疗保障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问题而需要补缴

社保费用、住房公积金或被处以罚款，或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失，均由前述股东及

时、足额对发行人作出赔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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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认为，发行人上述参保人数不足的情况主要是员工自身原因而形成的，

发行人未执行住房公积金政策与当地的实际执行情况是一致的，并且发行人已向

员工提供了宿舍、公寓居住，发行人主观上没有严重过错；同时，发行人股东已

就发行人可能存在的风险向发行人作出了相应的承诺，因此，上述情况对发行人

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的法律障碍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。

 10-3-1-5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律意见书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三）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     负 责 人：张学兵 

 

经办律师：赖继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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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  洁 

 

二○一○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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